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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閱讀自由受侵害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禁止被羈押者的閱讀自由之合憲性 

最高法院昭和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五十二年（オ）九二七號 

翻譯人：李茂生 

判 決 要 旨 
一、為維持監所內的紀律與秩序而限制因羈押而被拘禁於看守所

之被告的新聞、圖書閱讀自由時，應按具體情事予以判斷。

僅於認為當該閱讀之允許，有相當的概然性會造成上述紀律

與秩序的維持上所不可忽視的障礙時，基於防止此等障礙的

必要而且合理的範圍內，得限制被羈押者的閱讀自由。此為

監獄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與監獄法施行規則第第八十六條第

一項等規定的意旨，其並未違反憲法第十三條、十九條、二

十一條之規定。 
二、如原判決所示，在當時此等所謂公安相關事件而被羈押之

人，在看守所內相當頻繁地進行危及所內紀律以及秩序之激

烈侵害行為。此等因公安相關事件而被羈之被告，其所購讀

之新聞的報導中，部分關於赤軍派學生所為劫機事件之記

載。而看守所所長在原判所示之期間內，將此等相關報導之

部分予以全部塗抹一事，並未違法。 

事 實 
昭和四十四年有一群人因為參與國際反戰日抗爭活動以及阻

止佐籐首相訪美抗爭活動，而被以兇器準備集合罪以及妨害公務

罪等罪名起訴，並羈押於東京看守所。於羈押期間，這些被羈押

人自費定期訂購了讀賣新聞。不久，在昭和四十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晚報到四月二日的早報為止的四份報紙內，刊載了有關赤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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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劫持「清潭號」日航班機的訊息。於是看守所所長就依照法

務省矯正局依命通達的指示，認定這些報導「詳細地傳達了犯罪

的手段、方法」，並將這些報導，包含相關的廣播、電視節目表，

用墨水予以塗抹後，才配發到各監房。對於看守所所長的這種舉

動，這些被羈押人認為該處分所依據的監所法規以及行政命令違

反了憲法規定，進而訴請法院認定處分的違法性，並要求國家賠

償。 
一審法院就該些法令為限定解釋而認為合憲，並且基於本件

處分並未有濫用裁量權的情事，而駁回了這些被羈押人的請求。

二審也全面肯認了一審的見解。於是這些被羈押人基於（一）該

些報導的閱讀並不會造成對於羈押目的的迫切且明白的危險，所

以禁止閱讀的處分違背憲法，（二）原判決認為有造成看守所內秩

序維持困難的相當概然性，這明顯是事實認定的錯誤等理由，而

上訴第三審。 

關 鍵 詞 
被告人權 知的權利 監獄法 監獄法施行規則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等負擔。 

理  由 

上訴代理人近藤聖、小泉征

一郎、古瀨駿介川端和治等，於

上訴理由的第一點主張，規定得

限制因羈押而被拘禁者的新聞閱

讀自由的監獄法三十一條二項與

監獄法施行規則八十六條一項等

條文，以及法務大臣昭和四十一

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訓令、法務省

矯正局局長昭和四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日依命通達，違反了保障思

想以及良心自由的憲法十九條，

以及保障表現自由的憲法二十一

條規定，應為無效。 
所謂的羈押是指基於刑事訴

訟法的規定，為防止逃亡或湮滅

罪證，而將被嫌疑人或被告的居

住場所限定在看守所內的強制處

分。因羈押而被拘禁的人，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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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此限度內其身體的行動自由

會受到限制，在為了防止逃亡或

湮滅證據的必要且合理的範圍

內，其以外的行為自由亦難免受

到限制，這些都是羈押這個強制

處分所預設的自由限制。此外，

看守所是將多數的被拘禁者與外

部隔離而予以收容的場所，在這

種設施內，當其集團地管理這些

被收容人時，因為有必要維護內

部的紀律與秩序，維持設施的正

常狀態，所以為了達成這些目的

而有必要時，對這些被拘禁人限

制其一定的身體自由或行為自由

一事，這也是在所難免（這些限

制在與防禦權有關的時候會受到

制約，但這應該另當別論）。而

在限制自由的情形，對於該些自

由的限制是否為必要而且合理一

事，應該比較衡量為達成上開目

地的必要程度、受限制的自由的

內容以及性質、對於該當自由所

為具體限制的態樣以及程度等

（最高法院昭和四十年（オ）第

一四二五號、最高法院昭和四十

五年九月十六日大法庭判決，民

集二十四卷十號一四一０頁）。 
本件的爭點在於東京看守所

所長所為塗抹新聞報導的處分，

限制了上訴人的新聞閱覽自由，

這種自由的限制是不是違反了憲

法的規定。為了進行檢討，必須

先理解以下的事情。為了使個人

得形成、發展個人的思想以及人

格，並於社會生活中予以展現，

舉凡個人接觸各類意見、知識或

資訊的自由、攝取這些資訊的機

會等，都是必要不可或缺的事

務。再者，思想以及資訊的自由

傳達、交流等的確保是民主主義

社會中的基本原理，為了使得這

些基本原理擁有實效性，上述的

自由與機會的確保也是必要不可

或缺。據此，對於做為傳達這些

意見、知識、資訊的媒體的新

聞、圖書等，其閱讀的自由是憲

法上應該予以保障的，從規定思

想以及良心的自由不可侵犯的憲

法第十九條，以及保障表現自由

的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趣旨、

目的而言，這種閱讀的自由亦可

以說是做為派生原理而必然會導

出的權利。此外，我們也可以從

規定個人尊嚴應受尊重的憲法十

九條規定的趣旨中，導出這種的

結論。不過，這種的閱讀的自

由，涉及生活的各種情形，擁有

極為廣泛的適用範圍，本來就不

是像上訴人所主張的是一種絕對

不受限制的自由，我們必須認為

於各種不一樣的情形，根據比這

種自由更優越的公共利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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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種的自由也不得已地必須

受到一定的合理限制。而這件事

情，在閱讀的對象是新聞的情

形，也不是一個例外。立於這種

觀點考量下來，如本件，在因為

羈押而被拘禁於看守所的被告的

新聞、圖書閱讀的自由方面，除

了為了防止逃亡或湮滅証據等羈

押的目的外，從上述所謂監獄內

紀律以及秩序的維持的必要性而

言，也必須認可所方可以不得已

地對於閱讀自由予以一定的限

制。不過，所謂的羈押是一種為

了達成上述刑事司法上目的，而

於一定範圍內限制個人自由的迫

不得已的措施，另一方面，因羈

押而被拘禁的人，在伴隨著該當

拘禁關係而產生的制約以外，原

則上他們做為一般市民的自由應

該受到保障，所以縱或是以監獄

內紀律以及秩序維持的目的而限

制他們的新聞、圖書閱讀自由的

情形，該限制也應該是限於真的

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的必要限度內

為之。從而，為了認可上述的限

制，不得僅憑該當閱讀的許可會

損及監獄內紀律以及秩序等這類

的一般性、抽象性理由，而更應

該由被拘禁者的性向、情狀，監

獄內的管理、保安狀況，該當新

聞或圖書的內容等其他具體的情

事，來加以判斷，當認為閱讀的

許可會產生在監獄紀律以及秩序

維持上不容放置不管程度的障

礙，而且有相當的發生的概然性

時，才可以加以限制，再者，該

當限制的程度也應該是限於為了

防止上述障礙所必要而且合理的

範圍內者，始可認為相當。 
監獄法三十一條二項，除了

規定監方可以對於在監者限制其

文書以及圖書的閱讀自由外，也

將限制的具體內容委諸行政命

令。基此，監獄法施行規則八十

六條一項規定了限制的要件，而

所論的法務大臣訓令以及法務省

矯正局局長依命通達等，也是基

於監獄法的委任而制定了限制的

範圍以及方法。綜覽這些規定，

雖然在用語上好像是可以在頗為

寬鬆的要件下進行限制，但是也

可以認為其是規定在上述的要件

以及範圍內始可限制閱讀，而且

也應該做這樣的解釋，所以上述

的法令等，並不違反憲法的規

定，進而得以承認其效力。 
本庭不採上訴人的第一點上

訴理由。 
至於第二點上訴理由，本庭

為如下認定。 
關於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事

實認定，本庭認為按照原判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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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的證據關係而言，應該可以

肯認其事實認定，而且認定過程

亦無任何違法事宜。在具體的情

事下適用上開諸法令時，對於到

底許可該當新聞、圖書等會不會

就監所內紀律以及秩序的維持產

生具有相當概然性而且不容放置

不管的程度的障礙，再者，為防

止該當障礙，必須採取如何內

容、程度的限制措施等，因為有

不少的地方都要根據深知監所內

實情，而且是直接負起責任的監

所長官就各個具體狀況所為裁量

性判斷，所以只要該監所長官是

根據合理的根據而認定障礙的發

生具有相當的概然性，而且可以

認為，該當監所長官是合理地判

斷為了防止障礙的發生所採的限

制措施是有其必要性，則必須認

定該長官所採措施是屬合法。就

本件而言，參酌上述的事實關

係，特別是再加上到本件塗抹新

聞記載處分時的這段期間內，這

些所謂公安相關事件的被拘禁

者，對於東京看守所的紀律以及

秩序進行了相當激烈的侵害行

為，而與本件塗抹處分相關的新

聞報導都是關於赤軍派學生所悍

然進行的劫機事件等情事，東京

看守所所長對於因公安事件的關

係而被羈押在看守所內的上訴人

等，其判斷假若讓這些被拘禁者

閱讀本件的各個新聞報導，則看

守所內的平穩狀態將會受到擾

亂，而且所內的紀律以及秩序的

維持方面將會有相當的概然性產

生不容放置程度的障礙，這種的

判斷是有其合理的根據。再者，

看守所所長判斷為了防止上開障

礙的發生，是有必要在原認定的

期間內採取塗抹事關上述劫機事

件的全部新聞報導的措施，而以

當時的情況而言，該當對於限制

內容以及程度的必要性的判斷，

不得認為是違法地超脫或濫用了

裁量權。與此趣旨相同的原審判

斷，應屬正當。原判決並無上訴

人所論的違法情事，所以本庭無

法採用上訴人的論旨。 
據此，依民事訴訟法三百九

十六條、三百八十四條、九十五

條、八十九條、九十三條，以法

官全體一致的意見，判決如主

文。

 


